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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发人：朱党生 

水总环〔2022〕374 号                     （沈凤生已阅） 

 

水规总院关于报送贵州省黔中水利枢纽一期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审查意见的报告 

 
水利部: 

2009 年 5 月，水利部以水保〔2009〕252 号文对贵州省黔中

水利枢纽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予以批复；2009 年 9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发改农经〔2009〕2482 号文批复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2009年 10月，贵州省发展改革委以黔发改建设〔2009〕

2773 号文批复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本工程于 2009 年 10 月开工

建设，2015 年 4 月水源枢纽工程下闸蓄水，2016 年 7 月灌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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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供水一期工程总干渠完工，灌区及贵阳供水一期工程支渠预

计 2024 年 12 月完工。 

实施阶段，工程线路和施工布置发生调整。与批复的初步设

计报告相比，涉及的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发生变

化，山丘区横向位移超出 300 米的线路长度占全长约 24％，施

工道路长度增加 88%，新设或场址调整弃渣场 57 个，堆渣量超

过 20%弃渣场 55 个。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印发的办水保〔2016〕

65 号文的规定，贵州省水利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贵

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贵州省黔中

水利枢纽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以下简称《方案

变更报告书》），并以黔水投呈〔2022〕128 号文报送水利部。 

根据水利部安排，我院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组织召开会议，

对《方案变更报告书》进行了审查。经审查，基本同意该《方案

变更报告书》。现将审查意见报上，请核批。 

 

 

水规总院 

                                   2022 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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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黔中水利枢纽一期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审查意见 
 

贵州省黔中水利枢纽一期工程位于贵州省境内，涉及贵阳

市、六盘水市、安顺市、毕节市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坝址

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境内。工程任务以灌溉、城市供水

为主，兼顾发电等综合利用。工程由水源枢纽、灌区及贵阳供水

一期工程干渠和灌区及贵阳供水一期工程支渠组成。工程等别为

Ⅰ等，规模为大（1）型。水源枢纽为平寨水库，主要包括大坝、

泄洪系统、坝后电站引水系统、电站厂房、灌溉和供水引水系统、

渠首电站等。水库正常蓄水位 1331.00 米，总库容 10.89 亿立方

米，兴利库容 4.48 亿立方米，死库容 5.86 亿立方米。灌区及贵

阳供水一期工程干渠包含总干渠、桂松干渠及麻线河疏浚工程，

其中总干渠长 62.50 公里，桂松干渠长 85.40 公里，麻线河疏浚

工程长 22.70 公里。灌区及贵阳供水一期工程支渠由 25 条支渠

组成，其中总干渠支渠 12 条，总长 136.75 公里；桂松干渠支渠

13 条，总长 96.63 公里。 

2009 年 5 月，水利部以水保〔2009〕252 号文对贵州省黔中

水利枢纽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予以批复；2009 年 9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发改农经〔2009〕2482 号文批复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2009年 10月，贵州省发展改革委以黔发改建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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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3 号文批复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本工程于 2009 年 10 月开工

建设，2015 年 4 月水源枢纽工程下闸蓄水，2016 年 7 月灌区及

贵阳供水一期工程总干渠完工，灌区及贵阳供水一期工程支渠预

计 2024 年 12 月完工。 

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 1249.51 万立方米（自然方，下同），

回填总量 821.90 万立方米；工程征占地总面积 3447.84 公顷，

其中永久征地 2689.38 公顷，临时占地 758.46 公顷；工程施工

总工期 164 个月，初步设计批复概算总投资 73.04 亿元，其中土

建投资 34.18 亿元。 

项目区地貌类型属低中山地貌，气候类型属亚热带季风气

候，多年平均降水量 1488.5 毫米，多年平均气温 14.5 摄氏度，

多年平均风速 2.2 米每秒。土壤类型主要为黄壤、紫色土和水稻

土等，植被类型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林草覆盖率约 23.0%。项

目区属西南岩溶区，土壤侵蚀以轻度水力侵蚀为主，根据《全国

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贵州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

—2030 年）》，项目区涉及乌江赤水河上中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

点治理区、滇黔桂岩溶石漠化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黔中

岩溶石漠化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和黔中低中山省级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 

实施阶段，工程线路和施工布置发生调整，水土保持方案实

施内容随之发生变更。鉴于原水土保持方案于 2009 年批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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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水土保持法进行了修订，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新的规章制度和技

术标准规范。与批复的初步设计报告相比，工程涉及的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发生变化，山丘区横向位移超出 300 米

的线路长度占全长约 24％，施工道路长度增加 88%，新设或场址

调整弃渣场 57 个，堆渣量超过 20%弃渣场 55 个。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水利部办公厅印发的办水保〔2016〕65

号文的有关规定，贵州省水利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贵

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贵州省黔中

水利枢纽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以下简称《方案

变更报告书》），并以黔水投呈〔2022〕128 号文报送水利部。 

根据水利部安排，2022 年 11 月 29 日，水利部水利水电规

划设计总院组织召开会议，对《方案变更报告书》进行了审查。

参加会议的有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委员会，贵州省

水利厅，安顺市水务局、毕节市水务局、六盘水市水务局，普定

县水务局、镇宁县水务局、关岭县水务局、西秀区水务局、平坝

区水务局、织金县水务局、纳雍县水务局、六枝特区水务局，建

设单位贵州省水利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方案编制单位贵

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代表，会议特邀了北京

林业大学、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电

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专家。与会代表和专家听

取了建设单位对工程建设情况、方案编制单位对《方案变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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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内容的汇报。经审查，基本同意《方案变更报告书》，主要

审查意见如下： 

一、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 

（一）基本同意根据工程建设情况和水土保持设施实施情况

对主体工程做出的水土保持评价结论。 

（二）基本同意对工程实施阶段的占地、施工组织设计的水

土保持评价结论。主体工程施工总布置、施工方法、施工时序安

排等基本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三）基本同意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措施的分析评

价结论。主体工程的表土剥离及回覆、土地平整、截排水、场内

绿化、综合护坡等措施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基本满足水土保持要

求。 

二、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防治分区。实施阶段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3447.84 公顷。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划分为水源枢纽区、灌区及贵阳供水一期工程干渠区和灌区及贵

阳供水一期工程支渠区 3个一级分区。其中，水源枢纽区划分为

大坝枢纽区、永久办公生活区、施工生产生活区、道路工程区、

料场区、弃渣场区、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复建区和水库淹没区 8

个二级分区；灌区及贵阳供水一期工程干渠区划分为渠线区、永

久办公生活区、施工生产生活区、料场区、道路工程区和弃渣场

区 6 个二级分区；灌区及贵阳供水一期工程支渠区划分为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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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施工生产生活区、料场区、道路工程区和弃渣场区 5个二级

分区。 

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状况分析内容。经分析，本工程建设

扰动地表面积 1358.63 公顷，共产生弃渣量 431.81 万立方米；

工程建设产生的土壤流失总量 37.15 万吨。分析结果表明，大坝

枢纽区、道路工程区、弃渣场区和渠线区是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

的重点区域。 

四、同意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执行西南岩溶区一级标准及相

应的指标值。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值为：水土流失治理

度 97.0%，土壤流失控制比 1.00，渣土防护率 92.0%，表土保护

率 95.0%，林草植被恢复率 96.0%、林草覆盖率 23.0%。 

五、基本同意调整后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和水土流失防

治措施体系。 

六、基本同意弃渣场选址、级别、堆置方案及地质评价结论。

本工程共布置 127 处弃渣场，其中 4 级弃渣场 18 处，5 级弃渣

场 109 处。各弃渣场位置明确，级别确定合理，堆置方案基本可

行。目前已有 98 处弃渣场堆渣完毕并实施水土保持措施，11 处

弃渣场仍在堆放使用，18 处弃渣场尚未启用。经调查，127 处弃

渣场堆渣前下游均不存在重要基础设施、居民点等敏感因素，且

不涉及河湖管理范围、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敏感区域，

未见崩塌、滑坡、泥石流等不良地质现象，场地稳定性较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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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场选址为适宜或者较适宜，设计计算满足稳定要求。对已经启

用并交付地方的弃渣场，建设单位已进行了弃渣场安全稳定性评

估，对部分弃渣场进行了整改，弃渣场均满足稳定要求；有 14

处弃渣场移交地方后，有关方在弃渣场顶部或者下方建设了居民

房屋、养殖场等建筑物，经设计单位调查分析该部分弃渣场级别

为 4～5级，堆高大部分在 6～20 米之间,上游汇水面积较小或基

本无来水，防护措施运行良好，无安全隐患。建设单位在验收过

程中应进一步排查风险点并与相关政府部门或者责任人协商落

实运行管理责任，确保弃渣场工程安全，并保证不造成新的水土

流失危害。 

七、基本同意表土保护与利用方案。经分析，工程建设共剥

离表土 239.01 万立方米，施工后期全部用于植被恢复和复耕覆

土。后续工程建设中，应按变更报告的设计要求对尚未扰动区域

表土进行足量剥离。 

八、水土保持工程设计 

（一）基本同意复核确定的水土保持工程级别和设计标准。

4 级弃渣场拦渣工程级别为 4～5 级，排洪工程为 3～4 级；5 级

弃渣场拦渣工程级别为 4～5级，排洪工程为 4～5级；各弃渣场

斜坡防护工程级别均为 5级。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永久办公生

活区为 1级；永久道路、施工生产生活区的大坝管理及可视范围、

水源枢纽区的料场区、枢纽 2
#
弃渣场、枢纽 3

#
弃渣场为 2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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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区域为 3级。 

（二）水源枢纽区 

1．大坝枢纽区 

基本同意施工过程中边坡及扰动区域采取临时拦挡、排水、

苫盖措施；施工结束后，采取表土回覆，大坝管理范围及电站厂

房场地采取种植灌草绿化，边坡采取载土槽绿化措施。 

2．永久办公生活区 

基本同意施工前采取表土剥离措施；施工过程中边坡采取临

时拦挡、排水措施；施工结束后，采取表土回覆、土地平整、种

植乔灌草绿化措施。 

3．施工生产生活区 

基本同意施工过程中场地周边采取临时排水措施，边坡采取

临时拦挡措施；施工结束后，采取表土回覆、种植乔灌草恢复植

被措施。 

4．道路工程区 

基本同意施工过程中边坡采取临时拦挡措施，道路内侧布置

临时排水措施；施工结束后采取表土回覆、种植行道树，扰动区

域种植乔灌草恢复植被措施。 

5．料场区 

基本同意施工过程中边坡及临时堆料采取临时拦挡措施；施

工结束后采取表土回覆、土地平整，开采平台种植乔灌草恢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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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边坡采取载土槽绿化措施。 

6．弃渣场区 

基本同意施工前采取表土剥离、渣脚拦挡、排洪涵洞、周边

截排水措施；施工过程中，临时堆土采取临时拦挡、苫盖措施；

施工结束后，采取表土回覆、渣体表面排水沟、种植乔灌草恢复

植被措施。 

（三）灌区及贵阳供水一期工程干渠区、灌区及贵阳供水一

期工程支渠区 

1．渠线区 

基本同意施工过程中边坡采取临时拦挡、排水措施，临时堆

土采取临时拦挡、苫盖措施；施工结束后，进行表土回覆，渠道

外侧布置防护林，扰动迹地采取种植灌草恢复植被措施，边坡采

取载土槽绿化措施。 

2．永久办公生活区 

基本同意施工前采取表土剥离措施；施工过程中临时堆土采

取临时拦挡、苫盖措施；施工结束后，采取表土回覆、种植乔灌

草绿化措施。 

3．施工生产生活区 

基本同意施工过程中场地周边采取临时排水、沉沙池措施，

边坡和临时堆土采取临时拦挡、苫盖措施；施工结束后，采取表

土回覆、种植乔灌草恢复植被措施，桂家湖库区施工场地外侧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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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框格综合护坡措施。 

4．道路工程区 

基本同意施工过程中边坡采取临时拦挡、苫盖措施；施工结

束后采取表土回覆，种植行道树，扰动区域种植乔灌草恢复植被

措施。 

5．料场区 

基本同意施工过程中边坡及临时堆料采取临时拦挡措施；施

工结束后采取表土回覆，开采平台种植乔灌草恢复植被，边坡采

取载土槽绿化措施。 

6．弃渣场区 

基本同意施工前采取表土剥离、渣脚拦挡、排洪涵洞（管）、

周边截排水措施；施工过程中，临时堆土采取临时拦挡、苫盖措

施；施工结束后，采取表土回覆、渣体表面排水沟、种植乔灌草

恢复植被措施，边坡采取灌草绿化或框格综合护坡措施。 

九、基本同意复核调整的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内容。 

十、基本同意复核调整的水土保持监测有关内容。 

十一、基本同意复核调整的水土保持工程管理内容。 

十二、基本同意复核调整的水土保持投资概算的依据、方法

和结果。经核定，本工程水土保持投资概算为 13057.48 万元，

其中工程措施费 6089.92 万元，植物措施费 2585.02 万元，监测

措施费 618.83 万元，临时措施费 496.55 万元，独立费用 2706.59



 - 12 - 

万元，基本预备费 313.21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247.36 万元。

因方案变更增加的投资，建设单位按国家有关规定调整解决。 

十三、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结论。按本《方案变更报

告书》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可建设林草面积 499.77 公顷，

减少土壤流失量 21.98 万吨。 

本技术审查意见仅限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

范畴，因之发生的相关赔偿、补偿，由生产建设项目法人负责。 
 

 

 

 

 

 

 

 

 

 

 

 

 

 

 

 

 

 

 

 

 

 

 

 

水规总院办公室                             2022年 12月 12日印发 


